
WO/PBC/7/2
第 31 页

主体计划02

指导与执行管理

02.1  总干事办公厅

02.2  政策咨询、顾问委员会、内部监督和对外关系

02.3  战略规划、预算控制和法律事务

02.4  联络处与对外协调

概   要 

46. 
知识经济的出现意味着知识产权问题对国家、地区和国际上多数经济领域中的
决策具有关键性作用。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越来越快，要求WIPO有的放矢地
规划和执行灵活、实际的计划，并要求WIPO在规划和执行这些计划时密切考虑
经济形势截然不同的成员国的多元化需求，并符合其短期和中期的需求与重点
。与知识产权有关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并涉及许多专门领域。要对国际局
进行有效的管理，要想完成具有实际意义的计划成果，总干事必须要考虑大量
不同的具体专门知识，并从更广泛的政策和业务环境加以利用。

47. 
总干事在迎接这些挑战以及行使其管理职责和责任时，将得到高级官员及以下
厅局的直接援助：总干事办公厅（分项计划02.1）；特别顾问以及内部审计与
监督司（分项计划02.2）；战略规划与政策发展厅、内部政策协调办公室、财
务主任办公厅；法律与组织事务办公厅（分项计划02.3）；以及纽约、华盛顿
和布鲁塞尔各联络处（分项计划02.3）。这些高级官员和厅局向总干事提供其
进行指导，执行管理和执行计划活动所需的信息、分析意见以及法律和政策咨
询意见。他们还向总干事提供关于计划效绩、所取得的成果以及为提高WIPO各
项计划的有效性和反应能力的战略方案。在2004-
2005两年期内，本主体计划将在上一个两年期的坚实基础上，酌情通过WIPO各
联络处（分项计划02.4），与成员国的伙伴、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其他
利益团体密切合作。总干事将继续征求政策顾问委员会和产业顾问委员会的咨
询意见，该两个委员会的业务也将由本主体计划负责（分项计划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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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主体计划02将所有执行计划方面的职能和资源合并起来，以确保政策指导上的
系统联系和一致性。

分项计划 02.1

总干事办公厅

目 标:  为总干事提供行政支助

预期成果 效绩指标

总干事办公厅的运作效率高并富有
成效。

总干事的反馈意见。

49. 
总干事对一切与实施WIPO各项计划和活动方面的全面指导、管理和政策执行相
关的事项行使行政决策职能。总干事办公厅向总干事提供行政支助，并与其他
执行管理部门协调，以确保总干事及时得到实质性协助。

活   动

� 
编拟向各成员国政府、区域组织、非政府组织、其他机构及名人发出的关
于各方面问题的重要信函；

� 
为总干事起草讲话稿、介绍材料和声明，包括汇报计划管理者的重要工作
，以供其决断；

� 协调成员国大会及其它会议的会务工作；

� 为高级管理层的会议和决定提供实质性支助并承担后续工作；

� 
提供行政支助，负责礼宾、联络及代表事宜，包括组织正式典礼及类似仪
式，负责总干事及其随行人员公差的旅行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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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项计划 02.2
政策咨询、顾问委员会、内部监督和对外关系

目 标:
向总干事提供关于WIPO的政策方向、对外关系和执行管理方面的咨询意
见。

预期成果 效绩指标

1. 
及时向总干事提供最适当的政策咨询
意见。

成员国对向总干事提出的指导和执行
管理的政策咨询意见取得的成果所提
出的反馈意见。

2. 
通过政策顾问委员会（PAC）和产业
顾问委员会（IAC）提供的观点和咨询
意见，更好地反映国际上的趋势和市
场各部门的需求。

向WIPO提出并最终形成政策或计划
举措的建议数目。

3. 
整体提高WIPO和知识产权问题在媒体
中的地位，并提高关于知识产权和WIP
O的新闻稿件以及宣传材料和说明的明
确性和准确性。

世界媒体中有关WIPO的报导的数量
及其内容的准确性。

4. 
进行一贯和综合的评价，成为WIPO各
项活动的管理手段。

利用评价成果提高效绩并改善对现行
计划和新计划的制定工作。

5. 
遵守WIPO的各项条例、规则和程序。 内部审计报告表明基本不存在违规情

况。

50. 
本分项计划旨在向总干事提供所需的政策咨询意见、信息和分析意见，以确保
对WIPO的总体指导和执行管理能及时、有效地反映知识产权在经济、社会和文
化发展中不断变化的作用。本分项计划还将负责为政策顾问委员会(PAC)和产业
顾问委员会(IAC)提供会务服务，政策顾问委员会将继续为总干事提供客观、有
见地的外部专家意见，尤其是在决策和中期规划和满足市场部门的需求方面。
在WIPO的对外关系方面，本分项计划将争取加强与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及其他相
关政府间组织，尤其是与WTO和UPOV之间的现有密切合作与协调。根据本分
项计划，WIPO还将与更广泛的利益有关者发展领导层的新关系与新合作。

51. 
通过战略性地发展与媒体的关系以及为总干事和秘书处其他单位提供有效、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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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的礼宾服务，进一步加强对外关系。与最高决策层的联系面已明显扩

大，为发展更强有力的知识产权文化奠定了基础。本分项计划将为高级别活动
营造诚挚和富有成效的气氛。本分项计划还负责与媒体的联系和公共事务，争
取提高公众对知识产权的认识和消除关于知识产权影响的错误认识。创建知识
产权文化将需要努力向政府和私营部门的决策者以及新闻媒体，尤其是发展中
国家的记者，传播关于知识产权的核心信息。

52. 
本分项计划还包括内部审计与监督等职能，通过这些职能，将加强问责制和机
构内部的经验学习，并确保WIPO各业务部门中的资源得到有效利用。本两年期
间将继续努力进一步发展WIPO的评价做法和评价系统。本分项计划将客观、系
统和独立地向总干事提供关于计划执行情况及其影响的审查意见，以确定根据
计划目标进行衡量所得出的计划成果的相关性、有效性、效率和可持续性。内
部审计将检查、审查和评价在执行经批准的计划和任务当中资源的利用情况，
以确定资源的利用是否经济、有效并符合可适用的规则与条例。除进行财务、
效绩和业务审计以外，还将加强WIPO的调查框架与程序。

活   动

� 
在执行WIPO各项计划和活动中，向总干事提供关于内部监督、与计划相关
的事务以及与各成员国、国际和政府组织的对外关系方面的政策咨询意见
；

� 
负责机构间事务以及WIPO与联合国系统及其他政府间组织尤其是WTO和U
POV的对外关系，包括参加这些组织举办的相关会议，为总干事参加联合
国行政首长协委会并代表WIPO参加联合国宣传小组会议提供支助；

� 
负责政策顾问委员会和产业顾问委员会的会议议程及相关研究的行政和文
件支助与协调工作；

� 负责所有高级别活动和外交活动的礼宾安排；

� 
确保定期、及时地向公共和私营部门以及民间社会的舆论界提供包括WIPO
核心信息在内的资料，提高人们对知识产权问题的认识，其中包括与成员
国的记者会面，跟踪和评价新闻界报道知识产权问题和WIPO的情况；

� 
编写计划效绩报告，并对选定的计划和项目进行评价，帮助计划管理者规
划和进行评价，并利用评价结果提高效绩；

� 
规划和进行财务、业务和管理审计；编写内部审计年度报告，并跟踪建议
的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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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外部审计员开展合作，包括提供审计规划、筹备、跟踪和供资方面的支
助；

� 编写调查指南和程序，并酌情与WIPO其他相关部门共同进行调查。

分项计划 02.3
战略规划、预算控制和法律事务

目 标:
在战略规划、预算控制和法律事务方面协助总干事并提出咨询意见。

预期成果 效绩指标

1. 
增加WIPO各项计划的一致性和统一
性。

成员国关于WIPO各项计划的内容和
结构的相关性的反馈意见，以及资源
得到更有效的利用。

2. 
按规定日期提供高质量、注重成果的
预算文件和管理报告。

成员国批准预算文件。

3. 
及时向成员国、总干事及其他机构提
供大量与本组织工作相关的法律问题
的高质量咨询意见和援助。

成员国、总干事及其他单位关于所得
到的咨询意见的适合性和及时性的反
馈意见。

53. 
根据本分项计划，将向总干事提供关于全面战略方向、内部政策协调、预算规
划与控制以及法律事项的援助和咨询意见。通过对知识产权政策方面的发展情
况以及对其可能对WIPO产生的影响进行评估，将确保各项计划活动能根据不断
变化的战略变化加以调整和重新确定方向。由于需要扩大WIPO的活动以符合成
员国和利益有关者的利益，而且对各计划活动进行的协调又越来越复杂而且难
度更大，因此必须进行有效的内部协调，以确保资源得到更好的利用而且效率
更高。通过采用企业资源规划体系（ERP），改进WIPO注重成果的预算编制（
ABB）、根据活动进行控制（ABC）、年度拨款和工作计划，强化计划预算周
期。

54. 
随着本组织的发展及其活动日趋复杂，本组织工作中所出现的法律方面的议题
在数量和种类上也有所增多。本分项计划涵盖为正在进行的组织法改革工作提
供秘书处服务，以及加强总干事作为WIPO管理的公约和协定的保存人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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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分项计划还通过及时向总干事及秘书处的其他单位提供法律咨询意

见，为保护本组织和尽量降低法律上的风险提供一般性法律服务。还将在重大
合同的谈判中提供法律支助并对各项合同进行法律审查，以提高其有效性。

活   动

� 
向总干事提供关于知识产权政策环境中尤其是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方面
的新出现的问题和发生的变化的信息和分析意见，以使WIPO的整体政策突
出重点、更加统一，并符合本组织既定的构想、战略和目标；

� 
帮助计划管理者确保进行内部政策协调以及调整本组织的各项计划与活动
，从而减少重复和多余劳动，并同时确保继续具有相关性、一致性和有效
性；

� 
编制2006－2007两年期计划和预算草案，包括筹备最多4次计划和预算委员
会的会议，并为其提供会务服务；

� 
根据是否有预算授权、可动用的资金情况和节约利用资源等原则，核证为
承担义务所承付的款项；

� 
协调编制和审查年度工作计划，并根据根据活动进行控制（ABC）监督执
行情况；

� 为开发、测试和部署新的自动化财务和预算系统提供支助；

� 
提供与WIPO的行政管理和工作有关的法律咨询意见，以及有关WIPO的法
律地位、特权与豁免问题以及有关其工作人员问题的法律咨询意见；

� 
为外交会议及成员国的其他会议提供法律、行政和组织法方面的秘书处服
务，并为执行关于组织法改革的决定提供秘书处服务，包括编拟文件；

� 履行与本组织管理的国际条约和协定相关的保存职能；

� 
在WIPO上诉委员会和劳工组织行政法庭上的一切对本组织产生影响的案件
中代表本组织，并编写相关的简介及其他文件；

� 
监督各项合同的执行情况，以确保WIPO的契约义务无论在实质上还是法律
上均符合其最大利益、合法并与内部条例和可适用的法律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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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起草本组织谈判合同的过程中提供法律咨询，并在本组织签订合同之前
对合同进行审查；

� 
根据请求，就外部对本组织提出的和本组织对外部提出的权利要求提供法
律咨询意见。

分项计划 2.4
联络处与对外协调

目标：增强WIPO与欧洲共同体、国家和国际组织以及华盛顿各机构和纽约
联合国总部的联系，并争取它们能够更好地理解WIPO的构思和目标。

预期成果 效绩指标

1. 
在纽约争取联合国、私营部门、媒体
、外交界和国际机构提高对WIPO知
识产权领域目标和工作的认识并使之
得到更多支持。

� 
与联合国、国际机构和知识产权界的
协调水平和联合举措的数目。
� 纽约媒体正面提及WIPO的次数。

2. 
在华盛顿争取政府、私营部门、媒体
、外交界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提高
对WIPO知识产权领域目标和工作的
认识并使之得到更多支持。

� 
联络处与政府官员相互接触次数。
� 
知识产权界(工业团体、协会)赞助的
活动数目。
� 
华盛顿媒体正面提及WIPO的次数。

3. 
争取欧洲共同体有关机构内提高对WI
PO知识产权领域目标和工作的认识并
使之得到更多支持。

� 
欧洲关键决策者和舆论界对WIPO目
标和活动的认识程度，知识产权讨论
和决策中对这种认识的反映。
� 
工业协会和非政府组织对WIPO目标
和活动的理解程度。
� 
布鲁塞尔经济媒体、专门媒体和大众
媒体正面提及WIPO的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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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成果 效绩指标

4. 
对开发和使用知识产权体系促进经济
和社会发展的活动形成连贯一致的伙
伴关系方针。

� 
WIPO、联合国、欧盟委员会以及其
他政府机构和政府间机构在相关活动
上的磋商和合作。
� 
确定和执行的联合项目或协调项目的
数目和范围。
� 
关于这些项目影响的反馈和评价。

55. 
WIPO在纽约、华盛顿和布鲁塞尔设立了联络处，作为WIPO的一种战略渠道，
加强与国际知识产权界、包括在日内瓦没有常驻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工业
界领袖和非政府组织的联系和网络。这些联络处协助WIPO总部实现计划目标，
特别是联络政府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关键决策者、舆论界人士和评论人士以及广
大公众。这三个联络处设在外交活动和国际对话最集中的地方，因此，在知识
产权在各种政策进程中越来越受到注意的时候，在更多的对话者既需要了解知
识产权体系和具体知识产权问题、又需要了解WIPO作用的时候，WIPO能够扩
大自己的联系范围。

56. 
联络处的设置地点适中，可以为有关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会议作出贡献
，更好地宣传WIPO在共同关注问题上的立场，特别是说明知识产权领域当前发
展情况的立场，以及说明如何最佳地利用知识产权权利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工
具。联络处将与WIPO传统协商和合作范围之外但目前正在成为WIPO宝贵伙伴
的组织发展互利的工作关系并密切协调。联络处将随时向WIPO通报政策辩论和
国际问题的动态，并确保来自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工业和专业协会以及
可能影响或关心WIPO工作的其他有关机构的反馈信息顺畅流动。

活   动

� 联络和联系外交代表、政府机构、政府间机构和非政府机构以及私营部门；

� 
与有关组织建立伙伴关系，主办有关知识产权问题的研讨会和会议以及WIP
O活动；

� 
代表WIPO参加情况介绍会、听证会和一般会议、收集信息、分析和包括知
识产权政策问题和进程、包括联合国和其他设在布鲁塞尔、纽约和华盛顿的
机构动态，在需要时由日内瓦总部提供一般支助；

� 发起并监测WIPO与欧洲实体的联合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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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工业界、工商和专业协会、民间团体和非政府组织代表介绍知识产权的一
般情况及它们直接关心的具体知识产权情况，以及WIPO在促进和保护知识
产权方面的作用，包括举办研讨会、讲习班和讨论会；

� 
定期向联合国工作人员通报WIPO近期动态以及某些热门和新出现的知识产
权问题以及WIPO的贡献；

� 
通过培训班、工作人员情况介绍会以及与联合国训练所等其他联合国机构合
作联络外交界和为外交界进行能力建设。

按支出用途开列的资源说明

57. 
资源总额29,381,000瑞郎，表明计划内与2002－2003两年期相应数额相比减少1,
011,000瑞郎，即减少3.4%。

58. 
人事资源列出金额22,190,000瑞郎，计划内减少75,000瑞郎，即减少0.4%。其中
包括下列资源：

(i) 
员额费用21,634,000瑞郎，表明与上一个两年期相比增加3个员额

，将3个职位改叙为D级，另将2个职位改叙，以及
(ii) 短期人员费用556,000瑞郎。

59. 
差旅和研究金列出金额2,346,000瑞郎，计划内减少1,104,000瑞郎，即减少30.3%
。其中包括下列资源：

(i) 240次工作人员出差经费1,487,000瑞郎，以及
(ii)

与举办两次政策顾问委员会会议、两次产业顾问委员会会议(包括有
关的筹备工作组会议以及记者研讨会)相关的政府官员差旅费859,000瑞郎
。

60. 
订约承办事务列出金额1,811,000瑞郎，计划内减少1,185,000瑞郎，即减少39.7%
。其中包括下列资源：

(i)
会议经费525,000瑞郎，以支付举办政策和产业顾问委员会及其他

会议的口译费用和有关费用，
(ii) 顾问服务经费1,010,000瑞郎，
(iii) 出版服务经费176,000瑞郎，以及
(iv) 其他经费100,000瑞郎，包括礼宾服务的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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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业务费用列出金额2,814,000瑞郎，计划内增加1,059，000瑞郎，即增加61.0%。
其中包括下列资源：

(i) 
房舍建筑和维修经费1,460,000瑞郎，以支付驻纽约、华盛顿和

布鲁塞尔WIPO对外联络处的业务费用，包括租金，以及

(ii) 
通信费用和其他支出1,374,000瑞郎，用于通信、审计员费用、在

线新闻采集、代表及其他开支的经费，包括参加联合国其他机构的费
用。

。

62. 
设备和用品列出金额220,000瑞郎，计划内增加54,000瑞郎，即增加32.7%。其中
包括下列资源：

(i) 家具与设备经费50,000瑞郎，以及
(ii) 用品与材料经费170,000瑞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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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2 2004-2005年主体计划02明细预算

A. 按分项计划和支出用途开列的预算变动额(以千瑞郎计)
2002-2003  预算变动额 2004-2005
 修订后  计划  费用  合计  拟议 

 数额  %  数额  %  数额  % 
 A  B  B/A  C  C/A  D=B+C  D/A  E=A+D 

一、按分项计划
02.1 总干事办公厅       3,206         (66)    (2.1)          128       4.0            62       1.9       3,268 

02.2 政策咨询、内部监督和对外关系       8,993          411       4.6          303       3.4          714       7.9       9,707 

02.3 战略规划、预算控制和法律事务     13,272    (3,515)  (26.5)          521       3.9     (2,994)  (22.6)     10,278 

02.4 联络处与对外协调       3,913       2,159    55.2            56       1.4       2,215     56.6       6,128 

 共    计     29,384    (1,011)    (3.4)       1,008       3.4            (3)         --     29,381 
二、 按支出用途

人事费用     21,153            75       0.4          962       4.5       1,037       4.9     22,190 
差旅和研究金       3,344    (1,014)  (30.3)            16       0.5        (998)  (29.8)       2,346 
订约承办事务       2,985    (1,185)  (39.7)            11       0.4     (1,174)  (39.3)       1,811 
业务费用       1,737       1,059     61.0            18       1.0       1,077     62.0       2,814 
设备和用品          165            54     32.7              1       0.6            55     33.3          220 

 共    计     29,384    (1,011)    (3.4)       1,008       3.4            (3)         --     29,381 

B. 按员额职类开列的预算变动额
 2002-2003  员额  2004-2005 

员额职类  修订后  变动  拟议 
 A  B-A  B 

司长               10                 3               13 
专业人员               30                (5)               25 
一般事务人员               15                 5               20 

共    计               55                  3               58 

C. 按分项计划和支出用途开列的预算分配额(以千瑞郎计)
分项计划  

1 2 3 4
支出用途 总干事

办公厅 政策咨询、
内部监督和
对外关系

战略规划、
预算控制和
法律事务

联络处与对
外协调

合计

人事费用
员额          2,386            7,151          9,094          3,003         21,634 

短期人员费用                39               148              306                63              556 

差旅和研究金
工作人员出差              700              272              285              230           1,487 
政府官员                  --              859                  --                  --              859 

订约承办事务
会议                  --               510                 15                  --              525 

顾问                20              256              240              494            1,010 

出版                 10                 10               156                  --               176 

其他                   5                65                30                  --               100 

业务费用
房舍建筑与维修                  --                  --                  --           1,440           1,440 
通信及其他                88               416               132              738           1,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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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和用品
家具与设备                 10                20                20                  --                50 

用品与材料                 10                  --                  --               160               170 

共    计     3,268     9,707   10,278     6,128   29,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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